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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
【發布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發布/修正】2016年2月6日
【實施日期】2016年2月6日

【法規沿革】
‧2005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47號公布，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2013年7月18日《國務院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第一次修訂＊
‧2016年2月6日《國務院關於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第二次修訂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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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進口商品的檢驗　§16
第三章　出口商品的檢驗　§24
第四章　監督管理　§31
第五章　法律責任　§43
第六章　附則　§58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以下簡稱商檢法）的規定，制定本條例。
[bookmark: a2]第2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以下簡稱國家質檢總局）主管全國進出口商品檢驗工作。
　　國家質檢總局設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進出口商品的口岸、集散地的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及其分支機搆（以下簡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管理所負責地區的進出口商品檢驗工作。
[bookmark: a3]第3條
　　國家質檢總局應當依照商檢法第四條規定，制定、調整必須實施檢驗的進出口商品目錄（以下簡稱目錄）並公布實施。
　　目錄應當至少在實施之日30日前公布；在緊急情況下，應當不遲於實施之日公布。
　　國家質檢總局制定、調整目錄時，應當徵求國務院對外貿易主管部門、海關總署等有關方面的意見。
[bookmark: a4]第4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列入目錄的進出口商品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須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驗的其他進出口商品實施檢驗（以下稱法定檢驗）。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法定檢驗以外的進出口商品，根據國家規定實施抽查檢驗。
[bookmark: a5]第5條
　　進出口藥品的品質檢驗、計量器具的量值檢定、鍋爐壓力容器的安全監督檢驗、船舶（包括海上平臺、主要船用設備及材料）和集裝箱的規範檢驗、飛機（包括飛機發動機、機載設備）的適航檢驗以及核承壓設備的安全檢驗等項目，由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機構實施檢驗。
[bookmark: a6]第6條
　　進出境的樣品、禮品、暫准進出境的貨物以及其他非貿易性物品，免予檢驗。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列入目錄的進出口商品符合國家規定的免予檢驗條件的，由收貨人、發貨人或者生產企業申請，經國家質檢總局審查批准，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免予檢驗。
　　免予檢驗的具體辦法，由國家質檢總局商有關部門制定。
[bookmark: a7]第7條
　　法定檢驗的進出口商品，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依照商檢法第七條規定實施檢驗。
　　國家質檢總局根據進出口商品檢驗工作的實際需要和國際標準，可以制定進出口商品檢驗方法的技術規範和標準。
　　進出口商品檢驗依照或者參照的技術規範、標準以及檢驗方法的技術規範和標準，應當至少在實施之日6個月前公布；在緊急情況下，應當不遲於實施之日公布。
[bookmark: a8]第8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根據便利對外貿易的需要，對進出口企業實施分類管理，並按照根據國際通行的合格評定程序確定的檢驗監管方式，對進出口商品實施檢驗。
[bookmark: a9]第9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進出口商品實施檢驗的內容，包括是否符合安全、衛生、健康、環境保護、防止欺詐等要求以及相關的品質、數量、重量等項目。
[bookmark: a10]第10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依照商檢法的規定，對實施許可制度和國家規定必須經過認證的進出口商品實行驗證管理，查驗單證，核對證貨是否相符。
　　實行驗證管理的進出口商品目錄，由國家質檢總局商有關部門後制定、調整並公布。
[bookmark: a11]第11條
　　進出口商品的收貨人或者發貨人可以自行辦理報檢手續，也可以委託代理報檢企業辦理報檢手續；採用快件方式進出口商品的，收貨人或者發貨人應當委託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辦理報檢手續。
[bookmark: a12]第12條
　　進出口商品的收貨人或者發貨人辦理報檢手續，應當依法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備案。
[bookmark: a13]第13條
　　代理報檢企業接受進出口商品的收貨人或者發貨人的委託，以委託人的名義辦理報檢手續的，應當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提交授權委託書，遵守本條例對委託人的各項規定；以自己的名義辦理報檢手續的，應當承擔與收貨人或者發貨人相同的法律責任。
　　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接受進出口商品的收貨人或者發貨人的委託，應當以自己的名義辦理報檢手續，承擔與收貨人或者發貨人相同的法律責任。
　　委託人委託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辦理報檢手續的，應當向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提供所委託報檢事項的真實情況；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接受委託人的委託辦理報檢手續的，應當對委託人所提供情況的真實性進行合理審查。
[bookmark: a14]第14條
　　國家質檢總局建立進出口商品風險預警機制，通過收集進出口商品檢驗方面的資訊，進行風險評估，確定風險的類型，採取相應的風險預警措施及快速反應措施。
　　國家質檢總局和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應當及時向有關方面提供進出口商品檢驗方面的資訊。
[bookmark: a15]第15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予以配合，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和阻撓。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進口商品的檢驗]第二章　　進口商品的檢驗
[bookmark: a16]第16條
　　法定檢驗的進口商品的收貨人應當持合同、發票、裝箱單、提單等必要的憑證和相關批准文件，向海關報關地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報檢；海關放行後20日內，收貨人應當依照本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檢驗。法定檢驗的進口商品未經檢驗的，不准銷售，不准使用。
　　進口實行驗證管理的商品，收貨人應當向海關報關地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驗證。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按照國家質檢總局的規定實施驗證。
[bookmark: a17]第17條
　　法定檢驗的進口商品、實行驗證管理的進口商品，海關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貨物通關單辦理海關通關手續。
[bookmark: a18]第18條
　　法定檢驗的進口商品應當在收貨人報檢時申報的目的地檢驗。
　　大宗散裝商品、易腐爛變質商品、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以及已發生殘損、短缺的商品，應當在卸貨口岸檢驗。
　　對前兩款規定的進口商品，國家質檢總局可以根據便利對外貿易和進出口商品檢驗工作的需要，指定在其他地點檢驗。
[bookmark: a19]第19條
　　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外，法定檢驗的進口商品經檢驗，涉及人身財產安全、健康、環境保護項目不合格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當事人銷毀，或者出具退貨處理通知單並書面告知海關，海關憑退貨處理通知單辦理退運手續；其他項目不合格的，可以在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的監督下進行技術處理，經重新檢驗合格的，方可銷售或者使用。當事人申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出證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應當及時出證。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檢驗不合格的進口成套設備及其材料，簽發不准安裝使用通知書。經技術處理，並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重新檢驗合格的，方可安裝使用。
[bookmark: a20]第20條
　　法定檢驗以外的進口商品，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抽查檢驗不合格的，依照本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處理。
　　實行驗證管理的進口商品，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驗證不合格的，參照本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處理或者移交有關部門處理。
　　法定檢驗以外的進口商品的收貨人，發現進口商品品質不合格或者殘損、短缺，申請出證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或者其他檢驗機構應當在檢驗後及時出證。
[bookmark: a21]第21條
　　對屬於法定檢驗範圍內的關係國計民生、價值較高、技術複雜的以及其他重要的進口商品和大型成套設備，應當按照對外貿易合同約定監造、裝運前檢驗或者監裝。收貨人保留到貨後最終檢驗和索賠的權利。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可以根據需要派出檢驗人員參加或者組織實施監造、裝運前檢驗或者監裝。
[bookmark: a22]第22條
　　國家對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的國外供貨商、國內收貨人實行註冊登記制度，國外供貨商、國內收貨人在簽訂對外貿易合同前，應當取得國家質檢總局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的註冊登記。國家對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實行裝運前檢驗制度，進口時，收貨人應當提供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或者檢驗機構出具的裝運前檢驗證書。
　　對價值較高，涉及人身財產安全、健康、環境保護項目的高風險進口舊機電產品，應當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實施裝運前檢驗，進口時，收貨人應當提供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或者檢驗機構出具的裝運前檢驗證書。
　　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國家允許進口的舊機電產品到貨後，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依法實施檢驗。
[bookmark: a23]第23條
　　進口機動車輛到貨後，收貨人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進口機動車輛檢驗證單以及有關部門簽發的其他單證向車輛管理機關申領行車牌證。在使用過程中發現有涉及人身財產安全的品質缺陷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應當及時作出相應處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出口商品的檢驗_1]第三章　　出口商品的檢驗
[bookmark: a24]第24條
　　法定檢驗的出口商品的發貨人應當在國家質檢總局統一規定的地點和期限內，持合同等必要的憑證和相關批准文件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報檢。法定檢驗的出口商品未經檢驗或者經檢驗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出口商品應當在商品的生產地檢驗。國家質檢總局可以根據便利對外貿易和進出口商品檢驗工作的需要，指定在其他地點檢驗。
　　出口實行驗證管理的商品，發貨人應當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驗證。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按照國家質檢總局的規定實施驗證。
[bookmark: a25]第25條
　　在商品生產地檢驗的出口商品需要在口岸換證出口的，由商品生產地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按照規定簽發檢驗換證憑單。發貨人應當在規定的期限內持檢驗換證憑單和必要的憑證，向口岸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查驗。經查驗合格的，由口岸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貨物通關單。
[bookmark: a26]第26條
　　法定檢驗的出口商品、實行驗證管理的出口商品，海關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簽發的貨物通關單辦理海關通關手續。
[bookmark: a27]第27條
　　法定檢驗的出口商品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驗或者經口岸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查驗不合格的，可以在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的監督下進行技術處理，經重新檢驗合格的，方准出口；不能進行技術處理或者技術處理後重新檢驗仍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bookmark: a28]第28條
　　法定檢驗以外的出口商品，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抽查檢驗不合格的，依照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處理。
　　實行驗證管理的出口商品，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驗證不合格的，參照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處理或者移交有關部門處理。
[bookmark: a29]第29條
　　出口危險貨物包裝容器的生產企業，應當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包裝容器的性能鑒定。包裝容器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鑒定合格並取得性能鑒定證書的，方可用於包裝危險貨物。
　　出口危險貨物的生產企業，應當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危險貨物包裝容器的使用鑒定。使用未經鑒定或者經鑒定不合格的包裝容器的危險貨物，不准出口。
[bookmark: a30]第30條
　　對裝運出口的易腐爛變質食品、冷凍品的集裝箱、船艙、飛機、車輛等運載工具，承運人、裝箱單位或者其代理人應當在裝運前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清潔、衛生、冷藏、密固等適載檢驗。未經檢驗或者經檢驗不合格的，不准裝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監督管理]第四章　　監督管理
[bookmark: a31]第31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根據便利對外貿易的需要，可以對列入目錄的出口商品進行出廠前的品質監督管理和檢驗。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進行出廠前的品質監督管理和檢驗的內容，包括對生產企業的品質保證工作進行監督檢查，對出口商品進行出廠前的檢驗。
[bookmark: a32]第32條
　　國家對進出口食品生產企業實施衛生註冊登記管理。獲得衛生註冊登記的出口食品生產企業，方可生產、加工、儲存出口食品。獲得衛生註冊登記的進出口食品生產企業生產的食品，方可進口或者出口。
　　實施衛生註冊登記管理的進口食品生產企業，應當按照規定向國家質檢總局申請衛生註冊登記。
　　實施衛生註冊登記管理的出口食品生產企業，應當按照規定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申請衛生註冊登記。
　　出口食品生產企業需要在國外衛生註冊的，依照本條第三款規定進行衛生註冊登記後，由國家質檢總局統一對外辦理。
[bookmark: a33]第33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根據需要，對檢驗合格的進出口商品加施商檢標誌，對檢驗合格的以及其他需要加施封識的進出口商品加施封識。具體辦法由國家質檢總局制定。
[bookmark: a34]第34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按照有關規定對檢驗的進出口商品抽取樣品。驗餘的樣品，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應當通知有關單位在規定的期限內領回；逾期不領回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處理。
[bookmark: a35]第35條
　　進出口商品的報檢人對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作出的檢驗結果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檢驗結果之日起15日內，向作出檢驗結果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或者其上級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以至國家質檢總局申請複驗，受理複驗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或者國家質檢總局應當自收到複驗申請之日起60日內作出複驗結論。技術複雜，不能在規定期限內作出複驗結論的，經本機構負責人批准，可以適當延長，但是延長期限最多不超過30日。
[bookmark: a36]第36條
　　國家質檢總局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根據進出口商品檢驗工作的需要，可以指定符合規定資質條件的國內外檢測機構承擔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委託的進出口商品檢測。被指定的檢測機構經檢查不符合規定要求的，國家質檢總局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可以取消指定。
[bookmark: a37]第37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從事進出口商品檢驗鑒定業務的檢驗機構，應當依法辦理工商登記，並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規定的註冊資本、技術能力等條件，經國家質檢總局和有關主管部門審核批准，獲得許可，方可接受委託辦理進出口商品檢驗鑒定業務。
[bookmark: a38]第38條
　　對檢驗機構的檢驗鑒定業務活動有異議的，可以向國家質檢總局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投訴。
[bookmark: a39]第39條
　　國家質檢總局、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實施監督管理或者對涉嫌違反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律、行政法規的行為進行調查，有權查閱、複製當事人的有關合同、發票、帳簿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有根據認為涉及人身財產安全、健康、環境保護項目不合格的進出口商品，經本機構負責人批准，可以查封或者扣押，但海關監管貨物除外。
[bookmark: a40]第40條
　　國家質檢總局、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應當根據便利對外貿易的需要，採取有效措施，簡化程序，方便進出口。
　　辦理進出口商品報檢、檢驗、鑒定等手續，符合條件的，可以採用電子數據文件的形式。
[bookmark: a41]第41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簽發出口貨物普惠制原產地證明、區域性優惠原產地證明、專用原產地證明。
　　出口貨物一般原產地證明的簽發，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bookmark: a42]第42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進出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貨物以及邊境小額貿易進出口商品的檢驗管理，由國家質檢總局商海關總署另行制定辦法。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法律責任]第五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43]第43條
　　擅自銷售、使用未報檢或者未經檢驗的屬於法定檢驗的進口商品，或者擅自銷售、使用應當申請進口驗證而未申請的進口商品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沒收違法所得，並處商品貨值金額5%以上20%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44]第44條
　　擅自出口未報檢或者未經檢驗的屬於法定檢驗的出口商品，或者擅自出口應當申請出口驗證而未申請的出口商品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沒收違法所得，並處商品貨值金額5%以上20%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45]第45條
　　銷售、使用經法定檢驗、抽查檢驗或者驗證不合格的進口商品，或者出口經法定檢驗、抽查檢驗或者驗證不合格的商品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停止銷售、使用或者出口，沒收違法所得和違法銷售、使用或者出口的商品，並處違法銷售、使用或者出口的商品貨值金額等值以上3倍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46]第46條
　　進出口商品的收貨人、發貨人、代理報檢企業或者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報檢人員不如實提供進出口商品的真實情況，取得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的有關證單，或者對法定檢驗的進出口商品不予報檢，逃避進出口商品檢驗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沒收違法所得，並處商品貨值金額5%以上20%以下罰款。
　　進出口商品的收貨人或者發貨人委託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辦理報檢手續，未按照規定向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提供所委託報檢事項的真實情況，取得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的有關證單的，對委託人依照前款規定予以處罰。
　　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報檢人員對委託人所提供情況的真實性未進行合理審查或者因工作疏忽，導致騙取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有關證單的結果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47]第47條
　　偽造、變造、買賣或者盜竊檢驗證單、印章、標誌、封識、貨物通關單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檢驗證單、印章、標誌、封識、貨物通關單，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商品貨值金額等值以下罰款。
[bookmark: a48]第48條
　　擅自調換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抽取的樣品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驗合格的進出口商品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情節嚴重的，並處商品貨值金額10%以上50%以下罰款。
[bookmark: a49]第49條
　　進口或者出口國家實行衛生註冊登記管理而未獲得衛生註冊登記的生產企業生產的食品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停止進口或者出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商品貨值金額10%以上50%以下罰款。
　　已獲得衛生註冊登記的進出口食品生產企業，經檢查不符合規定要求的，由國家質檢總局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限期整改；整改仍未達到規定要求或者有其他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吊銷其衛生註冊登記證書。
[bookmark: a50]第50條
　　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國外供貨商、國內收貨人未取得註冊登記，或者未進行裝運前檢驗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責令退貨；情節嚴重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並處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款。
　　已獲得註冊登記的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的國外供貨商、國內收貨人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情節嚴重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撤銷其註冊登記。
　　進口國家允許進口的舊機電產品未按照規定進行裝運前檢驗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退貨；情節嚴重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並處100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51]第51條
　　提供或者使用未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鑒定的出口危險貨物包裝容器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處10萬元以下罰款。
　　提供或者使用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鑒定不合格的包裝容器裝運出口危險貨物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處20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52]第52條
　　提供或者使用未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適載檢驗的集裝箱、船艙、飛機、車輛等運載工具裝運易腐爛變質食品、冷凍品出口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處10萬元以下罰款。
　　提供或者使用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驗不合格的集裝箱、船艙、飛機、車輛等運載工具裝運易腐爛變質食品、冷凍品出口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處20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53]第53條
　　擅自調換、損毀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加施的商檢標誌、封識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處5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54]第54條
　　從事進出口商品檢驗鑒定業務的檢驗機構超出其業務範圍，或者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擾亂檢驗鑒定秩序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10萬元以下罰款，國家質檢總局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可以暫停其6個月以內檢驗鑒定業務；情節嚴重的，由國家質檢總局吊銷其檢驗鑒定資格證書。
[bookmark: a55]第55條
　　代理報檢企業、出入境快件運營企業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擾亂報檢秩序的，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以處10萬元以下罰款，國家質檢總局或者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可以暫停其6個月以內代理報檢業務。
[bookmark: a56]第56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的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故意刁難當事人的，徇私舞弊，偽造檢驗結果的，或者玩忽職守，延誤檢驗出證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違反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簽發出口貨物原產地證明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57]第57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沒收的商品依法予以處理所得價款、沒收的違法所得、收繳的罰款，全部上繳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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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六章__附]第六章　　附　則
[bookmark: a58]第58條
　　當事人對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國家質檢總局作出的複驗結論不服，或者對國家質檢總局、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作出的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覆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當事人逾期不履行處罰決定，又不申請行政覆議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作出處罰決定的機構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bookmark: a59]第59條
　　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實施法定檢驗、經許可的檢驗機構辦理檢驗鑒定業務，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收取費用。
[bookmark: a60]第60條
　　本條例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1992年10月7日國務院批准、1992年10月23日原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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